附件1：

	申请编号:
	受理编号:

	
	

	申请日期:
	受理日期:


济宁经济开发区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书
	单位名称
	

	经 办 人
	

	联系电话
	

	填写日期
	


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单位（个人）名称
	
	经营类型
	

	注册地址
	

	所属镇街
	
	所属点位片区
	

	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
	

	企业类型
	
	电子信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日期
	

	经营面积
	                ㎡
	从业人员数量
	            人

	从业人员
	主要负责人
	
	身份证号
	

	
	销售人员
	
	身份证号
	

	
	销售人员
	
	身份证号
	

	申请

经营范围
	烟花类 [   ]
	产品分级
	C [   ]  D [   ]

	
	爆竹类 [   ]
	产品分级
	C [   ]

	拟建点位

经纬度坐标
	北纬
	
	东经
	

	拟建点位位置截图
	

	  提交资料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书》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主要负责人岗位安全责任制、销售人员岗位安全责任制、烟花爆竹购销储存管理制度、应急处置安全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

□主要负责人经过安全培训合格的证明材料，销售人员经过安全知识教育的相关证明材料

□嘉祥县烟花爆竹零售店及其周围安全条件情况表

□烟花爆竹销售安全承诺书

□消防器材、安全警示标志、零售店门头图片及门前通道情况

□营业执照复印件（电子证照）

□经营地址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材料

注：请在所提交的材料目录前上打“√”。

	申请意见
	本单位符合《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和《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及当地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并对以上情况和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负责，特申请办理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主要负责人：                        （签章）

                                 年    月    日


注：1.申请单位意见需盖本零售经营单位公章，若无公章，主要负责人签字并按手印。

2.申请表需正反面打印。

附件2：

济宁经济开发区烟花爆竹零售店及其周围安全条件情况表

	申请人姓名
	
	联系电话
	

	拟建经营详细地址
	

	申请人承诺
	本人承诺，已对零售场所及其周围安全条件进行严格自我审查，保证所有信息均真实有效，自查过程完整、合规，并对此承担全部责任。因提供虚假信息导致未通过安全条件审查，后果自负。

                       承诺人签字：                         

                       时间：20      年      月     日

	审查内容
	自审情况
	初审情况

	选址
	1
	应选择在消防车辆可以顺畅到达的区域。
	
	

	
	2
	不应设置在军事管理区、文物保护区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
	
	

	
	3
	不应设置在居民集中居住小区内，不应设置在桥下及涵洞内。
	
	

	
	4
	不应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不应设置在地下及半地下室内。
	
	

	
	5
	不允许“下店上宅”、“前店后宅”，楼上不应作为营业场所，不应作为培训教室、会议室，不应有人员留宿。不应将烟花爆竹零售场所作为其他生产、经营和生活等场所的进出通道。
	
	

	
	6
	不应设置在其地下、室内或上方有输送石油、天然气等易燃易爆物质管道的建筑物内。
	
	

	
	7
	不应设置在电压高于1kV的电力线路下方。
	
	

	外部距离
	8
	距220kV及以上的区域变电站围墙、220kV以上的架空输电线路＞50m。
	
	

	
	9
	距学校，医院，幼儿园，养老院，集贸市场，文物古迹，博物馆，展览馆，档案馆，图书馆等人员密集场所≥100m。
	
	

	
	10
	距危险品生产、储存及加油站、加气站等易燃易爆场所边缘≥100m。
	
	

	
	11
	与其他烟花爆竹零售店，同侧的≥50M，相对的应≥80m。
	
	

	
	12
	烟花爆竹零售店周围25m范围内若有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两者之间应有不燃材料实体隔挡。
	
	

	消防
	13
	零售店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10m2，且不应大于200m2。大于100㎡的应有两处及以上安全出口。
	
	

	
	14
	建筑物的耐火等级应不应低于三级。当建筑物独立设置且与其他建筑物相距超过12m时，其耐火等级可为四级。
	
	

	安全警示标识
	15
	应制定并张贴现场应急处置措施，在适当的醒目位置张贴应急联系电话信息。
	
	

	
	16
	在零售场所醒目位置设置“严禁烟火”“易燃易爆”，以及周边设置“严禁燃放烟花爆竹”等安全警示标志。
	
	

	自审

意见
	自审人员签字（盖章）：

	初审

意见
	初审人员签字：

（审核机关盖章）


附件3：

烟花爆竹经营场所位置和平面图

经营场所位置：             镇               村
	
	
	
	
	

	道路名称：

	
	
	经营店名称：
	
	



经营场所面积：

说明：

1、经营场所位置请至少标明门前道路名称，左邻右舍和对面店铺（住宅）名称。

2、经营场所平面图手绘即可，请标明建筑尺寸，单位米。

3、经营场所面积请填写实际使用面积，单位平方。

4、各项数据与实际不符者以提供虚假材料论，不予审批。

附件4：

济宁经开区从业人员资格资质取得承诺书

济宁经济开发区应急管理中心:

为规范烟花爆竹零售店的经营行为，明确零售店安全责任，保证安全经营，本人自愿作出如下承诺:

本人XX（身份证号：XX），于XX年XX月XX日被任命为XX公司XX(填写职位)，承诺自任命之日2个月内取证，即于XX年XX月XX日前取得主要负责人或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因未能取得考核合格证导致的风险，一切由本人承担。

经营负责人（签名、手印）：       

年   月   日

附件5：

济宁经开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承诺

本人            （身份证号：                       ），经营场所位置在                                    ，零售场所的使用面积           平方米，周边50米范围内没有其他烟花爆竹零售店（点），100米范围内无学校、幼儿园、医院、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设施。

郑重承诺：

一、已对所提交材料中所有内容和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了严格的自我审查。保证所有信息均真实有效，自查过程完整、合规，并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二、思想上高度重视安全管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合法经营，服从管理；

三、严格按照《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和相关规定要求进行整改，并符合各项条件。

四、如达不到烟花爆竹零售店基本安全条件，自愿放弃经营资格。

五、遵守以下安全管理规定：1.主要负责人经过安全培训合格，销售人员经过安全知识教育；2.在经营过程中绝不走街窜巷、店外经营、流动销售。绝不一证设多店、一店设多家，或销售地址与许可证地址不符等；3.依法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4.保证每天进行安全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问题及时处理，并对检查及处理情况进行记录；5.不销售假冒伪劣和违禁烟花爆竹产品；6.不伪造、涂改、损毁、买卖、出租、出借、冒用、转让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7.严格按《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内容进行经营；8.经营场所不存在“下店上宅”、“前店后宅”情况；9.如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自愿接受行政处罚。10.经营期间发生的所有安全问题包括由此引起的人员、财产损失及法律责任由本人自行承担。 

经营负责人（签名、手印）：                                                        

年   月   日

附件6：

济宁经开区2026年度烟花爆竹零售店设点

分布表
	镇街
	布点区域（或村居）名称
	布点数量

	疃里镇

（2个）
	第一片区：北环路以北区域
矿山村、张杨村、四合村、后贾村、幸福新村、疃里村、进士张、梁集村、西高庄村、孙王村、北三村、
	1

	
	第二片区：机场路以西南外环以南区域
崔桥村、楼子张村、南五村、大周园村、南王庄村 、崔庄村、江庄村、五马井村、付庄村
	1

	马集镇
（1个）
	南环以南区域（镇驻地除外）
	1


朝向：








2

